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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61  证券简称：农产品  公告编号：2007－13 

 

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 2007 年度公司治理非规范事项的说明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根据中国证监会对加强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统一部署及深圳证监

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具体安排，公司通过

自查和深圳证监局巡检，发现 2007 年度公司治理存在如下非规范事项：  

一、关于独立性不足的问题 

根据深圳市国资委下发的《深圳市属国有企业产权代表决策工作暂

行守则》要求，公司在董事会对公司重大投资、资产处置等重大事项作

出决策前，以产权代表报告方式向深圳市国资委请示报告。该事项影响

公司决策的独立性。 

公司已于 2007 年 7 月开始停止执行产权代表报告制度，并实施了

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报备制度，公司已与深圳市国资委分别就披露治理非

规范情况和报送未公开信息知情人名单等事项出具了书面承诺。2007

年 11 月初，公司向深圳证监局报送了《上市公司向大股东、实际控制

人提供未公开信息情况表》，并报备深圳市国资委相关内幕知情人员名

单。 

二、关于向大股东报送未公开信息的情况 

根据财政部《关于做好 2007 年财务快报工作的通知》和深圳市国

资委《关于做好 2007 年度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深国资委

[2006]407 号）的要求，公司于 2007 年 7 月以前存在向深圳市国资委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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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月度主要财务指标快报、季度经济运行分析和年度预算等财务信息。

该事项未在 2006 年年度报告“公司治理结构”部分如实披露，也未向

深圳证监局报送未公开信息知情人名单及相关情况，违反了《上市公司

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深圳证监局《关于对上市公司向大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提供未公开信息行为加强监管的通知》（深证局公司字

[2007]11 号）的相关监管要求。上报的财务信息报送程序为：公司计财

部按照公司内部流程，完成相关财务信息的编制，并通过深圳市国资委

下发的数字证书登录“深圳市国资委－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”网站，

同时报送由计财部经理、财务总监、总经理签章的书面快报，深圳市国

资委统计评价处合并汇总后，向市政府及上级国有资产监管部门上报。 

公司已从2007年 7月开始不再向深圳市国资委报送书面财务信息，

但根据政府统计国有企业经济数据需要，仍然通过深圳市国资委信息网

网上报送月度快报等相关财务信息。对网上报送财务信息的情况，公司

按《关于对上市公司向大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提供未公开信息等治理非规

范行为加强监管的补充通知》（深证局公司字〔2007〕39 号）要求，向

深圳证监局报备《上市公司向大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提供未公开信息情况

表》。 

特此公告 

 

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OO 八年四月一日 

 


